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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农业环境污染及其对策
张  粦，陈绍平，黄小红，冯  晔，谢晓丽，谭伟雄
广州市农业环境与植物保护总站，广东 广州 510405

摘要：概述了广州市农业环境污染状况，指出工业“三废”和城镇生活污水等外源污染是造成农业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养殖业废水直接排放和频繁使用农用化学品也对农业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提出了建立健全农业环境监控管理体系、推行农业生产许可制度、加强面源污染控制、推广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加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度等污染控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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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广州农业由城郊型向都市型农业转变，广州农业的功能从过去单一的生产功能转向同时兼顾生产、生态、生活三大功能。都市农业不仅要为城市提供“鲜、活、特、优、新、稀”农副产品，而且要为城市提供宁静的环境、优美的自然风光；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发展都市农业的客观要求之一。发展都市农业不但要营造一个优美的城市生活环境，而且要维护和保持一个安全的农业生产环境。近年来，广州市农业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有所遏制，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加大，生态环境污染范围在扩展，区域和流域环境问题突出，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全市农业环境保护任务仍然艰巨。

1  农业环境污染

农业环境污染来自外源与内源两个方面。外源污染来源于工业“三废”和生活污水等；内源污染来源于养殖业废水、废弃物，种植业农用化学品投入等。根据2002年有关统计，在全市一、二级水源保护区，各类废水排放总量为56033万t/a，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8151万t/a，占总量的14.6%；生活污水排放量为41596万t/a，占总量的74.2%，两者占了污水排放总量的九成以上。畜禽废水排放量1200万t/a，占总量的2.4%。农药施用总量10000 t/a，化肥施用总量约40万t/a（以实物量计）。

1.1  农业环境外源污染
农业环境外源污染主要是乡镇企业“三废”及生活污水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乡镇企业大多处于村镇、农田附近，废弃物大部分直接排放或未达标排放，对农业环境的污染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到2002年底，乡镇企业数量达到101973家，其中造纸、印染、化工、电镀等行业排放的废水含强酸强碱化合物、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性很大。相当一部分企业未建治污设施，或治污设施落后，或不按规定正常运行治污设施，废水、废气直接排放或不达标就排放，污染农业灌溉用水、大气、土壤。此外，由于监测执行标准不同，工业废水经治理后的水质指标仍不符合农业生产环境标准，仍然污染农业环境。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镇生活污水也在大量增加。目前，广州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不到30%，郊区乡镇地区的更低。工业“三废”和生活废水仍然是污染农业环境的主要因素。

1.2  农业环境内源污染
1.2.1  畜牧养殖业废水废弃物

广州毗邻港、澳，拥有发展创汇型畜牧业的良好条件，畜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迅速。近年来，大中型畜牧场不断涌现，而务农劳力的转移和化肥供应充足，导致养殖业产生的大量废物不受青睐。畜牧废物含水量大、气味恶臭，处理成本高，农田利用率低，大部分畜牧废水直接排放或不达标排放，严重污染农业生态环境。
广州市各类型畜牧场每年产生有机废水达1200万t，约70%的畜牧有机废水仅经简易处理，或未经处理便直接排放。有机废水直接排入周围农田或流入江河，严重污染农田环境和江河水质。畜牧废水治理有待加强。
1.2.2  频繁使用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

广州市处于低纬度地区，气候温暖、热量丰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且土地资源数量有限，所以耕地复种指数高，一般农田每年至少种植两造，有的超过6茬，平均复种指数在3左右。水、土、气、热的充分利用为广州市提供了丰富的物产，但是由于使用频繁，亦造成一定程度的土地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目前广州市的化肥平均施用水平为939 kg/hm2，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施用量400 kg/hm2。全市平均农药施用量约33 kg/hm2，也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施用量14 kg/hm2。化肥的平均利用率仅30％左右。化肥的大量施用，过剩的氮、磷等营养元素，部分流入水体，加剧富营养化。大量施用的农药除30％~40％被作物吸收外，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大气环境中，也对农业环境造成污染。大量施用的化肥和农药不但污染了生态环境，而且使生产的蔬菜、水果中的硝酸盐、农药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残留量超标，威胁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1.2.3  重金属污染

这是源于外源的污染。广州市部分农作区由于早期兴建工厂、垃圾场以及大量施用污泥、垃圾肥等原因，土壤、水体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广州市农业环境与植物保护总站自1999年开展广州市基本农田土壤质量监测工作，陆续设置监测点128个，采集样品414个，取得化验数据3908个，监测结果表明广州市农田生产环境质量总体上是好的，土壤、大气、灌溉水未出现明显大面积受污染状况。但局部地区有相当部分农田受到工业“三废”和生活废水污染，致使农产品出现有毒有害物质超标，污染因子主要是汞、镉、铅。广州市农田重金属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2  农业环境污染控制对策

2.1  建立健全农业环境监测与管理体系
监测网络是加强农业环境管理，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和必要手段。要保护好广州市的农业生态环境，必须不断健全畜牧养殖废物污染、检疫、病虫害预测预报、基本农田地力和环境质量、外源污染防御等监测网络，增强对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预警和管理能力。建立健全农业环境保护体系，全面对广州市农业环境实行监测、控制和管理，逐步实现农业的洁净生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2.2  加强农业种植规划，逐步推行农业生产许可制度

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应更进一步考虑土壤污染问题。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不可逆性，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成熟的治理办法，已受污染的土壤治理难度大、成本高、时间长，建议通过调整种植品种来加以回避。逐步推行农业生产许可制度，制定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标准，只有取得某类农产品生产许可的农田才能种植该类农作物；或者，只有符合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要求的农田才能种植食用农作物。
2.3  加强畜牧养殖废物治理和综合利用

按照法规对新建场严格执行环评预审制度，对已建场重新核查环保设施及生态处理的规模及治理效果，未达到要求的要限期改进，否则依据法规处理，或搬迁或关闭。加强对大、中型畜牧场排污的日常监管，监督治污设施正常运转，保证达标排放。对小型畜牧场，推广应用相对独立的“厌氧（沼气）+鱼塘+果园”的模式，通过厌氧发酵进行无害化处理，治理后的废水用于养鱼，废渣用于种植果树，同时回收沼气作为能源，形成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模式，实现畜牧场废物“零排放”。
2.4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大力推广无公害农业生产技术

通过规范农业生产来控制和减少面源污染。单家独户的家庭式零散生产，既不能获得好的生产效益，又难以规范生产管理和推广农业科技。因此，要通过合作组织、行业协会或龙头企业等，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无公害认证管理等手段规范农业生产。无公害农业生产在农畜产品种植、养殖和加工过程中限制使用化肥、农药、植物生长素、饲料添加剂等化学合成物，对产品的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和包装标签进行全程质量控制，并且通过对产地环境和产品质量的监测、认证及商标管理等手段，确保食品达到安全标准，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全面推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对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种类和数量实行标准化控制，既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2.5  加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度

建立健全农业建设项目、在农业用地内兴建的或污染物直接排放到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其他建设项目的农业环境保护预审制度，并加强对防治农业环境污染设施的使用监督。
加大对因农业开发、畜禽饲养等农业生产活动或不按规定使用农用化学物质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力度；协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工业生产、城市生活和其他活动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

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监管工作，严格控制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有毒有害污染物施入保护区，防止废弃物污染农业生产环境。

加强农业投入品市场管理，实行农业投入品市场准入制度，监测肥料重金属含量。继续加大力度查封禁用的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防止这些农药流入农业生产环节。

2.6  加强宣传培训工作，增强群众的农业环境保护意识

在各区、县级市组织开设各类培训班，宣传、介绍新型农药、化肥的使用、沼气治理技术的应用等，将新技术推广到基层。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以及科技下乡咨询活动等，大力宣传环境保护基础知识和有关的环保法律、法规，增强农民群众的农业环保意识。

2.7  增加经费投入

农业环境保护是一项公益性的工作，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就难以开展，尤其是上述农业环境保护的措施和对策，必须得到财政的有效支持方能实现。建议市政府进一步加大农业环境保护的投入，确保广州市的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开展，使广州市的农业环境得到有效地治理和改善。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gro-environment pollution 
in Guangzhou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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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gro-environment pollution in Guangzhou,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industrial pollutants and the sewage are the outer factors and as the major pollution source, and the waste of animal farms and the over-applied agrochemical are the inner factors and as the subsidiary pollution source. Meanwhil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which include to establish and to perfect the agro-environment quality monitor systems, to practice the licen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f agriculture, to popularize the techniques of pollution-free planting, and to execute the law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iciently,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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